关于《石景山区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若干措施
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背景依据及形成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实施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发展战略，进一步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，有力促进新兴产业加速集聚，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，优化升级惠企政策势在必行。为加快推动政策研究，通过走访企业、召开研讨会、进行专家访谈等形式，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优化的意见建议。起草要点时，主要坚持以下原则：一是突出重点。坚持“塔尖为核”，重点支持具备产业和规模带动效益的塔尖企业。二是统筹兼顾。兼顾中小梯队，适当向发展潜力大的企业倾斜。三是双轨并行。按照“双轨并行”和“从优不重复”原则，实现普惠和专项政策同频共振、同向发力、同步落实。四是新旧衔接。遵循“新项目新办法”、“老项目老办法”原则，即从政策发布起，新入驻企业按照新政策执行;已入驻企业仍执行原有政策，期满后适用新政策。五是统一标准。统一兑现口径和标准，合理设定资金奖励加总上限。六是防范风险。对近三年有重大违法违规失信行为记录的企业，不予兑现政策。防范中介风险，明确聘请部门主体主责和兑现周期等。
二、主要内容
   内容为五个方面10项政策：一是加强重点企业集聚。对年度区域综合贡献达到标准的驻区企业，给予创新资金奖励，对在我区租用办公空间、购置自用办公用房达到一定面积的驻区企业，给予相应补贴。对经济贡献大、发展潜力足、产业带动力强的企业，给予“一事一议”政策支持。二是加快人才队伍培育。支持引进符合我区产业发展方向的高层次人才，在工作居住证、人才落户、高管奖励等方面给予支持。人才入选“景贤计划”后，给予专项资金奖励。三是营造创新生态环境。给予获得国家或北京市支持的众创空间、孵化器等创新创业载体配套支持。鼓励企业或社会组织在我区举办高端论坛、展会等活动。四是支持融资服务。支持私募投资机构参与新兴产业发展。对重点企业申请驻区金融机构融资服务予以支持。助力企业上市发展，给予区级补贴资金。五是鼓励中介平台招商。提供招商中介机构奖励，按照引入企业区域综合贡献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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